
平和它的有用性
,

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企业内外信息

使用者的需要
,

使他们的预测
、

决策
、

控制
、

分析
、

评价
、

考核等工作能进行得更加及 时
、

有 效 和 合

理
。

(七 ) 有利于会计核算上的一致性
。

由于在两次

确认下
,

初次确认原则 的各项条件一般最迟到销售

实现之时总能得到满足
,

因此可实现营业收入最晚

到销售成立时总能加 以确认
,

对于一些具有相同性

质或类似经济业务的企 业可有统一的处理
。

例如
,

对分期收款销售
,

都可在销售时点上确认全部可实

现营业 收入
,

而不必再像现在那样有的马上确认全

部收叹
,

有的则要递延到收到货款时再按收款比例

或以相当于一个计量单位价款的数额来确认收入
。

又例如
,

对采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的销售来讲
,

工

业企业也可像商业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
,

在发出商

品时就确认可实现营业收入
。

如此一来
,

一则可使

有关营业收入的核算更趋于一致和规范 ; 二则可使

收入确认不再受结算方式的左右 ; 三则还可及时
、

全面地反映企业已取得的债权这一重 要 的 经 济事

实
,

正确揭示企业拥有经济资源的实际情况
。

(八 ) 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
。

按现行方

法确认的营业收入总额是各种存在形态和不同质量

层次收入的混合物
.

因而缺乏直接可比性
。

通过两

次确认
,

已实现营业收入和可实现营业收入从已确

认收入总体中分离出来
,

从而使营业收入信息的可

比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
。

已实现营业收入不论

对同一企 业的不同期间或是对不同的企业和 行业来

讲
,

它都具有很强的
、

广泛的可比性
。

可实现营业

收入虽然可能还是各种不同存在形态和质量 层次收

入的混合物 但相对于按现行办法确认的营业收入

而言
,

其可实现但尚未真正实现的共同性质 已被统

一和突出了
,

增进了它的同质性
,

它的可比性也比

现行的总体营业收入信息为好
。

此外
,

通过分别确认已实现和可实现营业收入

和收益
.

还为改善某些经济指标的计算提供有利条

件
。

例如在计算全部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指标时
,

用

已实现营业收入作资金周转额就比现行计算方法 中

以已确认营业收入总额作周转额更为适宜
。

因为企

业流动资金的周转从货币形态开始
,

通过生产
、

销

售
,

又以货币形态复原为止
,

才算最终完成了它的

一次周转
,

可实现营业收入在还未转变为已实现营

业收入之前
,

不能作为资金运动过程的结束
,

因此

可实现收入不宜包括在周转额中
。

同时
,

由于已实

现收入具有很高程度的同质性和可 比性
,

因此用它

作为周转额不仅能使该指标更具经济意义
,

而且还

能使该指标的可比性也随之提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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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议债券投资利

息的核算卜
一

文
,

认为长期债券投资中
,

企 业实际支

付的债券价款所包含的应计利息应归入流动 资产类

的
“

其他应收款
”

科目
。

对此
,

笔者不敢苟同
,

理由

如下
:

( 1) 我国证券市场上发行的债券
,

不论是国库

券
、

特种 国债
、

重点企 业债券
、

基本建设债券
,

或

是短期融资债券
,

大都采取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形

式
。

债券的利息
,

不是每年定期支付的
。

( 2) 企业在发行期后购买债券作为投资
,

在取

得债券所有权的同时
,

也取得了从发行日到购买 日

之间债券应计利息的所有权
。

这应计利息也要在债

券收兑或转让时收回
,

而不是可以在一年或者超过

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
,

不属

流动资产
。

( 3) 如果企业购入债券是作为短期投资 之用
,

则购买时垫支的从债券发行日到购买时的利 息
,

按

制度规定可将其放在
“

短期投资
”
成本中核算

。

这样

可 以反映短期投资的全部成本
,

便于 比较收回投资

时取得的资金与购人时付出的资金
,

以确定短期投

资的收益
。


